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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
与土地复
垦方案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MB16
7468
0L26
2101
5001
000

省自

然资
源厅

国土

空间
生态
修复
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1986

年3月19日主席令第36号，2009年8月27日
予以修改）第十五条 设立矿山企业，必
须符合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并依照法律
和国家有关规定，由审批机关对其矿区范
围、矿山设计或者开采方案、生产技术条
件、安全措施和环境保护措施等进行审
查；审查合格的，方予批准。第二十一条
关闭矿山，必须提出矿山闭坑报告及有关
采掘工程、不安全隐患、土地复垦利用、
环境保护的资料，并按照国家规定报请审
查批准。
2.《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2009年3
月2日国土资源部令第44号，2016年1月8
日予以修改修订）第十二条 采矿权申请
人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时，应当编制矿山
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报有批准
权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3.《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报有关工作的
通知》（国土资规〔2016〕21号）：自本
通知下发之日起，施行矿山企业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和土地复垦方案
合并编报制度。矿山企业不再单独编制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土地复
垦方案。合并后的方案以采矿权为单位进
行编制，即一个采矿权编制一个方案。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

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
进行审核，并组织专家对方案进
行审查。
3．决定阶段责任：提出审查意
见并批准。
4．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或
不定期检查，并根据情况依法采
取措施。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当履行的责任。

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
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
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受理并进行审查的；
3.违反法定程序进行审查的；
4.事后监管不到位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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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3

土地复垦

验收确认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MB16
7468
0L26
2101
5002
000

省自

然资
源厅

国土

空间
生态
修复
处

《土地复垦条例》（2011年3月5日国务院

令第592号）第二十八条 土地复垦义务人
按照土地复垦方案的要求完成土地复垦
后，应当按照国务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
规定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国土
资源主管部门申请验收，接到申请的国土
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农业、林业、
环境保护等有关部门进行验收。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

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
进行审核，并组织专家进行审查
。
3．决定阶段责任：提出验收意
见。
4．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或
不定期检查，并根据情况依法采
取措施。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当履行的责任。

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
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
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受理并进行审查的；
3.违反法定程序进行审查的；
4.事后监管不到位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省

级

9
1
4

卫星导航

定位基准
站建设备
案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MB16
7468
0L26
2101
5003
000

省自

然资
源厅

国土

测绘
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2002年8月

29日主席令第75号，2017年4月27日修
订）第十三条 建设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
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国
务院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或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
备案。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

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
进行审核，并组织专家进行审查
。
3．决定阶段责任：给予备案。
4．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或
不定期检查，并根据情况依法采
取措施。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当履行的责任。

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
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
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受理并进行审查的；
3.违反法定程序进行审查的；
4.事后监管不到位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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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5

测绘作业

证核发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MB16
7468
0L26
2101
5004
000

省自

然资
源厅

国土

测绘
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2002年8

月29日主席令第75号，2017年4月27日修
订）第三十一条 测绘人员进行测绘活动
时，应当持有测绘作业证件。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阻碍测绘人员依法进行测绘活动
。
2.《测绘作业证管理规定》（国测法字〔
2004〕5号）第三条 国家测绘局负责测绘
作业证的统一管理工作。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
政区域内测绘作业证的审核、发放和监督
管理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可将测绘作业证的受
理、审核、发放、注册核准等工作委托市
（地）级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承担
。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

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
进行审核。
3．决定阶段责任：审核发放。
4．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或
不定期检查，并根据情况依法采
取措施。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当履行的责任。

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
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
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受理并进行审查的；
3.违反法定程序进行审查的；
4.事后监管不到位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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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农用地转

用审核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MB16
7468
0L26
2101
5005
000

省自

然资
源厅

国土

空间
用途
管制
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6月25日主席令

第41号，2004年8月28日予以修改）第四十四条 建设占用土

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

手续， 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

用地规模范围内，为实施该规划而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

的，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批次由原批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的机关批准。本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占用

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批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年12月27日

国务院令第256号，2014年7月29日予以修改）第二十三条

具体建设项目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国有建设用地。能源

、交通、水利、矿山、军事设施等建设项目确需使用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外的土地，涉及农用地

的，按照下列规定办理：（一）、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论证

时，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建设项目用地有关事项进行审

查，提出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报批时，

必须附具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报告。

（二）、建设单位持建设项目的有关批准文件，向市、县人

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用地申请，由市、县人民

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拟订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

地方案、征用土地方案和供地方案（涉及农用地转用的，不

拟订征用土地方案），经市、县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逐级

上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其中补充耕地方案由批准农

用地转用方案的人民政府在批准农用地转用方案时一并批

准；供地方案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在批准征用土地方

案时一并批准（涉及国有农用地的，供地方案由批准农用地

转用的人民政府在批准农用地转用方案时一并批准）。

3.《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国土资源厅关于保障重大

项目建设用地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意见的通知》（甘政办

发[2014]86号)（八）合理扩大先行用地范围。省级重点建

设项目占控制工期的单体工程及有工期要求或季节影响急需

开工的工程用地，在完成项目批准（核准）与初步设计、确

保征地补偿安置到位的前提下，由省国土资源厅审批先行用

地。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

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建设用地
报批材料审核，涉及土地复垦的
对土地复垦方案进行审查。对符
合先行用地、农用地转用、土地
使用条件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3．决定阶段责任：提出审查意
见，作出批复。
4．事后监管责任：对农用地转
用、建设用地供给实施情况开展
定期不定期检查，并根据情况依
法采取措施。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当履行的责任。

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
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
理的；
2.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准予受理
并进行审核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
理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批复
的；
4.违反法定程序的；
5.事后监管不到位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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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7

土地征收

审核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MB16
7468
0L26
2101
5006
000

省自

然资
源厅

国土

空间
用途
管制
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

6月25日主席令第41号，2004年8月28日予
以修改）第四十五条 征收下列土地的，
由国务院批准：（一）基本农田；（二）
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三十五公顷的；
（三）其他土地超过七十公顷的。征收前
款规定以外的土地的，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备案。”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

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土地征收
报批材料进行审核。
3．决定阶段责任：提出审查意
见，作出批复。
4.事后监管责任：对土地征收实
施情况开展定期或不定期检查，
并根据情况依法采取措施。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当履行的责任。

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
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
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受理并进行审核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
理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审核
的；
4.违反法定程序的；
5.事后监管不到位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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